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以下合称“本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或“银亿股份”）发

行股份购买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亿圣”、“标的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宁波圣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圣洲”）

作出的东方亿圣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业绩及补偿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与本次业绩承诺主体宁波圣洲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情况如下： 

（一）盈利补偿期间及净利润承诺数 

协议双方同意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承诺期间（以下简称“盈利补偿期间”）

为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宁波圣洲承诺，标的资产在盈利补偿期内每年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以下简称“净利润实现数”）均不低于以下

承诺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承诺数”）： 

1、2017 年净利润实现数不低于人民币 75,161.07 万元； 



2、2018 年净利润实现数不低于人民币 91,747.08 万元； 

3、2019 年净利润实现数不低于人民币 111,781.49 万元。 

（二）盈利差异的确定 

协议双方同意，上市公司应当在盈利补偿期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标的资产

的净利润实现数与宁波圣洲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情况，并应当由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盈利补偿期内标的资产净利润实现数与宁波圣洲净利润承诺数之间的差异，

以上市公司指定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

意见确定。 

（三）盈利差异的补偿 

1、双方同意若盈利补偿期内标的资产实现的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标的资产净

利润承诺数，则宁波圣洲须就不足部分以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向银亿

股份进行补偿。 

2、盈利补偿期内每年度的股份补偿计算方式如下： 

宁波圣洲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标的资产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标的资产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盈利补偿期内标的资产的净利润承

诺数总额×认购股份总数－宁波圣洲已补偿股份数量 

（1）若银亿股份在盈利补偿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宁波圣洲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股份应补偿数（调整后）=当年股份应补偿

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2）若银亿股份在盈利补偿期内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宁波圣洲

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3）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

额不冲回。 

3、如果宁波圣洲因标的资产实现的净利润实现数低于宁波圣洲承诺数而须



向银亿股份进行股份补偿的，银亿股份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三

十（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宁波圣洲应补偿的股份

并注销相关方案，并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

程序。银亿股份就宁波圣洲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

购注销方案因未获得银亿股份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银亿股份将进一

步要求宁波圣洲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具体如下： 

（1）银亿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银亿股份以人民

币 1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宁波圣洲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五（5）个工作日内办理该等股份的回购及注销事宜。 

（2）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银亿股份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

实施，则银亿股份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五（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宁波圣

洲实施股份赠送方案。宁波圣洲应在收到银亿股份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30）个

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

补偿的股份赠送给银亿股份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

册的除宁波圣洲之外的其他股东，除宁波圣洲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银亿

股份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银亿股份扣除宁波圣洲

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自宁波圣洲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

东前，宁波圣洲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四）减值测试及补偿 

1、在盈利补偿期届满后，银亿股份与宁波圣洲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盈利补偿期最后一年的银亿股

份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根据减值测试审

核报告，如标的资产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中银亿股份向宁波圣洲

发行股份的价格，则宁波圣洲应向银亿股份另行补偿。 

标的资产减值额为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

并排除盈利补偿期内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2、就减值测试所计算的宁波圣洲须向银亿股份实施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方

式如下，且协议双方同意参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实施： 

因标的资产减值宁波圣洲应补偿股份总数＝标的资产减值额/本次交易中银

亿股份向宁波圣洲发行股份的价格－盈利补偿期内宁波圣洲已补偿股份总数 

（1）若银亿股份在盈利补偿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宁波圣洲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股份应补偿数（调整后）=当年股份应补偿

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2）银亿股份在盈利补偿期内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宁波圣洲应

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3、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股份补偿和因实现净利润不足

承诺净利润而发生的股份补偿合计不超过宁波圣洲因在本次交易中出售标的资

产获得的银亿股份股份总数。 

（五）违约责任 

如果宁波圣洲未能按照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履行其补偿义务，则每逾期一

日，应按未补偿部分金额为基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率（年贷

款利率/365 天）上浮 5%计算违约金支付给银亿股份，直至其补偿义务全部履行

完毕为止。为免疑问，未补偿部分金额根据宁波圣洲逾期进行补偿的股份数乘以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宁波圣洲发行股份的价格进行确定。 

二、标的公司 2017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净利润实现数与

净利润承诺数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 0968

号），东方亿圣 2017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282.26 万元，完成了 2017 年度业绩承诺。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东方亿圣于 2017 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承诺的净利润，业绩承诺方无需向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 



（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7 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陈善哲  王兆洋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7 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陆勇威  曾  波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